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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专栏

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

翟志勇

　　内容提要：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八二宪法”的大
量修改，由此可能造成“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政治原则是“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但这一核心政治原则在宪法上并未充分

法权化，这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宪制背景和基础。“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中央

国家机构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不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另一类是党和国家非一体化的“一府两

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

会合署办公使得监察委员会同时具有这两类国家机构的属性，既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又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最终来源于人民的赋权，同

时又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因此，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得作为政治原则的“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得以一定程度的法权化。

关键词：合署办公　监察委员会　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

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合署办公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本文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

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１２月２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五次会
议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文简

称“《决定》”），《决定》对试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再次强调：“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设

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方案》和《决定》成为指导监察体制改革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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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监察制度改革，学界已经做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探讨，讨论了监察体制改革

的前因后果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宪制基础及其正当性问题，为监察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解

说和制度构想。〔１〕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关注此次改革中的一个惯常但却又非常重要的问

题，即《方案》中所强调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２〕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或“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毫无疑问，这是对现行的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系统的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承继，〔３〕但由于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在国家

层面上涉及到“八二宪法”体制的变革，因此合署办公具有重大的宪制意义，昭示着“八二

宪法”体制的重塑。

在中国的政法体制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甚至三块牌子并不少见，某种意义上讲，这已

经成为制度惯例。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如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国

家原子能机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三块牌子；也可能发生在行政机关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如

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合署办公；还有一种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是

党政（国）机关合署办公，最典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合署办公，又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家档案局与中央档案馆合署办公。〔４〕 党政（国）机关的合署

办公源于中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与国家体制，一方面要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

领导，另一方面又坚持人民当家做主。这样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催生出中国特色的政法体

制，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分别，并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这是探讨监察体

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宪制基础，而这一宪制基础也必将被监察体制改革重新塑造。

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在物理空间上的“合署”，还涉及到人事、组织、机制上的“合署”，

“一套人马”其意在此。合署办公也不意味着合并，但凡合署办公，双方或三方一定有不

同的性质或分属不同的组织或权力体系，没法完全合并，只能 “合署”，“两块牌子”其意

在此。因此合署办公的主体就同时兼具两种属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合

署办公，意味着既要遵循党规又要遵循国法，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时并举。

本文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八二宪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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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论述可以参见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第１７６－１８２页；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
１５－２１页；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３－１３页；童之伟：
《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８页；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
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为什么设立“监察委员会”而非“监察院”，目前未见权威的解释。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设立过监察

委员会，其职能类似今天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许是因为１９４９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曾设立人民监察委员
会；也或许是因为合署办公，两个委员会更容易匹配。叫“监察委员会”，也使其更类似于同样是合署办公的中央军

事委员会。关于党的历史上的监察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历史上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的分分合合，

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第
１０－１１页；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８页。
关于纪委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一个初步探讨，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

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第９－１３页。
网易２０１４全国两会专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中央机构”，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ｙｔｂｚ／，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２－０５］。



制的重大变革。“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这是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宪制基础，而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则来源于人民的赋权，

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仅使人民的监督权得以集中统一机制化，而且可能昭示着“八二宪

法”体制的结构性变革，使得作为政治原则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开始走向法权结构化。

二　“八二宪法”体制

在讨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可能导致“八二宪法”体制重塑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八

二宪法”体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大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非常特殊的政

治关系。对于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除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政治话语之外，在宪法文本或者说

宪制结构上也得到了部分体现，无论“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抑或“八二宪

法”，核心议题是将这种政治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法律化表达，赋予此种政治关系一种宪制

结构，中国宪法史的核心议题正在于此。本文将讨论此种政治关系在“八二宪法”中所呈现

出来的宪制结构，主要体现在宪法序言和正文的前三条中。这种宪制结构在主权的层面上

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宪法序言中所宣告的“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

人”，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中国式表述，通常简化表述为“人民当家作主”；第二，宪法序言中

所宣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通常简化表述为“党的领导”。此外，宪法序

言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其基础是爱国统一战线，其组织形

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新中国特殊的建国历程，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实际上是

前两个维度派生出来的，爱国统一战线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经是新

中国的制宪会议，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组织形式，爱国统一战线

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介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之间。因此这一宪制结构通常被称

为人民当家做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５〕 但是，由于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原
则写入宪法，这一宪制结构增加了第三个维度，２００２年“八二宪法”颁行二十周年之际，胡
锦涛主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６〕这一提法目前已经固定下来，成为标准提法。人民当

家做主体现了民主原则，依法治国体现了法治原则，而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特殊遗产，

因此，“八二宪法”体制可以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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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尚未对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进行充分的理论化处理，这一辩证统一目前主要停留在政治

层面上，法学界如何对此进行理论化处理并作出具体法权安排，依然是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初步的讨论，

可参见周林刚：《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２７－３０页。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上的讲话》，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
“八二宪法”体制的历史生成及其辩证统一的内在结构，详尽的讨论可以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

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８页。本文更倾向于使用“辩证统一”而非“有机统一”，因为
“辩证”一词更能展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是“八二宪法”体制的生命力所在。



“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陈端洪教授认为“八二宪法”有五

个根本法，第一根本法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过这一格式化的表述并非

宪法中的原文，宪法中的具体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

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宪法序言中同时使用了“中国各族人民”（五次）和“中国

人民”（六次）两个概念，这肯定不是笔误，而是有意为之。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使

用“中国各族人民”考虑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以替换少数民族代表主张

的“中国各民族”，指代的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具体的集合体；而“中国人民”这个概念都

是在“敌我”对立关系中来使用，涉及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中国人民掌握了

国家的权力，成为主权者，是一个抽象的拟制的存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党领导的只

能是“中国各族人民”而非“中国人民”，主权者无须也不能被领导，宪法序言中的这个区

分有重大的政法意义，有待进一步阐发。〔８〕 陈端洪教授的格式化表述“中国人民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没注意到这个区分的重要政法意义，虽然他在后面的论述中指出这一格式

化的表述包含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但只有注意到“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上述

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发辩证统一之中的巨大张力。

陈端洪教授借用施米特的说法，认为权力分配原则是第一根本法，是绝对宪法。中国

宪法的权力分配原则体现在两个条款中，即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陈端洪教授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包含

两方面———人民民主与专政，是共和主义与共产党的领导两个原则的辩证统一”。〔９〕 共

和主义有复杂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内涵，人民民主未必可以视为共和主义原则的体现，〔１０〕

而专政这个概念也未必能够涵盖党的领导，〔１１〕因此笔者认为对陈端洪教授的上述结论需

要做一些修正，中国宪法第一根本法需要将宪法序言和正文第一、二、三条结合起来看，那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显然不足以

概括这个辩证统一。

在识别出第一根本法之后，陈端洪教授认为：“中国宪法与政治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建

立一种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法权结构的理论，政治法权结构必须体

现为一种具体的宪法结构，而不能停留在现在的绝对宪法和宪法律相分离的水平上。

……这里说的绝对宪法和宪法律分离，就是指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的组织没有在

宪法律上形成一种具体的结构。宪法学上介绍的权力组织和流程仅仅限于‘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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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初步的讨论，可参见翟志勇：《宪法中的“中国”：对民族国家与人民共和国意象的解读》，《文化纵横》２０１０
年第６期，第７５－８１页。
陈端洪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４页。
或许陈端洪教授使用“人民民主”这个概念时有特殊所指，但就这个概念的历史来看，无疑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

的传统中来理解，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完美复制。参见［美］乔万尼·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冯克利、

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０９－５１２页。关于共和主义的传统及意义结构，参见刘训练著：《共和
主义：从古典到当代》，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澳］菲利普·佩迪特著：《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
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关于中国宪法中专政概念的内涵及意义变迁，参见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中国法律评

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０７－１２１页。



无法将权力的分配原则和权力的组织原则衔接、协调起来。”〔１２〕陈教授的这个论断可谓中

肯。简单来说，如果中国宪法第一根本法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那么人

民当家做主已经在宪法第一章“总纲”和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得到具体的法律化，但党的

领导依然留在宪法序言的原则性表述之中，因此人民当家做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也

就未能具体化为某种特定的法权结构和法权关系。“八二宪法”仅在宪法序言中宣告了

党的领导，党并未作为一个权力机构进入宪法正文中，不过本文后面会论述到，党的个别

部门以合署办公的方式变相进入到宪法正文中，成为国家权力机构。换句话说，党与人民

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政治关系，尚未落实为一种法权关系。

关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

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

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

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第

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则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

组织的领导”，这一规定成为日后政治话语中有关党的领导的标准说法。但无论是政治

领导、思想领导还是组织领导，仍然是广义上的政治领导，均未得到明确的法律化，因此主

要是事实上的领导，而非法律上的领导权。最近这几年开展的党内立法工作，在笔者看来

可谓上述领导原则法律化的一种尝试，但仍然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种领导原则及其法律

化如何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由此催生出党法关系、党规与国法关系等一系列问题。〔１３〕

综上所述，“八二宪法”体制在主权层面上的核心问题是：第一，“八二宪法”内含着一

个复合的主权结构，即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第二，这一复合结构依然只

是一种政治原则，尚未具体化为明确的法权结构，也就是说尚未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得以

具体的法律化。因此如何将党的领导法权结构化并且与人民主权的法权结构相衔接，是

中国宪法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由此也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尝

试，如高全喜教授的政治宪法学论说，陈端洪教授的二元代表制，强世功教授的不成文宪

法与党章宪法论，柯华庆教授的党导立宪制。〔１４〕 这些学说均触及到这个核心问题，并做

出不同的理论阐发，但这些学说依然只是理论层面的思考，尚未提出某种具体化的法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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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陈端洪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端洪教授虽
然借用了施米特的概念，但用法与施米特却不尽相同。施米特认为现代宪法包含政治要素和法治国要素，前者

指的是政治形式即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后者包含两个原则，即分配原则（也称为基本权原则，个人

自由被预设为先于国家存在并且原则上不受限制）和组织原则（也称为权力分立原则，国家权力由几个机构共

同分享并被纳入一个受限定的权限系统中）。因此，陈端洪教授这里的“权力分配”原则同时涉及到施米特论述

中的政治要素和法治国要素中的组织原则，但无涉分配原则。施米特的论述参见［德］卡尔·施米特著：《宪法

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９、２１３－２１８页。
一个集中的讨论，参见强世功：《从行政法治国到政党法治国———党法和国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中国法律评

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３５－４１页；支振锋：《党内法规的政治逻辑》，《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４２－４６
页；屠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处中的两个问题》，《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４７－５１页。
高全喜著：《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陈端洪著：《宪制与主权》，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强
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３９页；强世
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２０１５年８月号，第１８－２９页；柯华庆：《中国共产党
领导权的法理基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ｋ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３－０８］。



构安排。实践再次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直接

触及到这个核心问题，与之前的司法改革不同，监察体制改革将涉及到“八二宪法”体制

的重大变革，并且这一体制变革有别于“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不仅因为这次变革将涉

及到“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重构，更重要的是这将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

主辩证统一”的法权结构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将部分弥合绝对宪法与宪法律之间的分离，

因此可能引发“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

三　监察委员会的宪制意义

在有关监察委员会的讨论中，学者们大多指出将来会修改宪法，设立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变“一府两院”为“一府一委两院”。但如果进一步深入

讨论，“一委”因其“合署办公”，有别于“一府两院”，其党与国一体化的特殊性质具有重

要的宪制意义。

在“八二宪法”体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有两个国家机构比较特殊，一个是国

家主席，另一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们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１５〕

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并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

责和报告工作，这或许是因为在传统的理论中，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共同履行国家元首职责，〔１６〕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不应对其他机构负责和报告

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

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但宪法规定中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而非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但并不报告工作。为什么是主席负责而非委员会负责，或许跟委员会特殊的军事性质有关。

此外，宪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除了上述宪法的特殊规定之外，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这

两个机构都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虽然它们形成的方式完全不同。早在１９８０年，邓小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就已经为“八二宪法”的制定提出了指导原则，

这篇讲话的核心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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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国家主席的权力（元首权）和军事权是否属于行政权值得探讨，但无论其权力属性如何，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都不属于通常所谓的“行政机关”。

“五四宪法”制定时，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是否是国家元首以及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

系等问题，曾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明：“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选

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结合起来行使。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

首。”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国家元首制的正统说法。具体讨论参见翟志勇：《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中外

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３４９－３６６页。



出来。”〔１７〕因此，“八二宪法”制定之初实际上是分权体制，党政军的一把手要分开，表现

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主席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但经过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末两次接班人选择失败后，宪法实践中逐步演化出“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

体制，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同一人担任。但由于“八二宪法”中国家主

席是虚位设置，“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对内政和外交并无制度上的权力。２００４年修改宪
法，规定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事实上赋予国家主席外交权。〔１８〕 除此之外，通过中央经

济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的一系列小组，“三

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国务院成为具体政策的执行机构，

而根据“八二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和报告工作，

而非对国家主席负责和报告工作，“八二宪法”已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变迁。〔１９〕

“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体制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宪法惯例，未来是否会成为正式

的宪法体制，仍有待观望。而中央军事委员会自设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

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合署办公，两者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党和国家一体

化，做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源于历史教训。“五四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

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当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由同一人担任时，两者相安无事，但由不同人担任时，就形成了所谓的两个

司令部。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刘少奇统帅

全国武装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统帅全国

武装力量。“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第十五条第二款）。“八二宪法”制定时吸取历史教训，

采取合署办公的模式，“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算是暂时化解了这一宪制危机。中央军事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决定。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已经称为宪法惯例。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做上述铺垫，目的是为了指出，《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中

央国家机构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虽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并不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也不受其监督；另

一类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

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２０〕 而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时兼具这两类国家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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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２１、３３９页。
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作这样的规定，主要的考虑是：当今世

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间。”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江登琴：《规范与

现实之间：自１９８２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宪法年刊》（２０１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参见翟志勇：《小组政治与“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体制》，载许章润、屠凯、李一达主编：《国家建构与法律文

明》，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７０－４８７页。
宪法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未规定报告工作。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条），两部组织法都是１９７９年制定的，均规定“报告工作”，但“八二宪法”中却没有规定，
不知原因所在。



某些特性，按照《方案》和《决定》中的原则性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因其合署办公而是党

和国家一体化的，同时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

督。虽然没有提“报告工作”，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做工作报告的惯例，将来国家监察委员会应该也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

报告工作是监察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一种方式。监察委员会这样一种特殊

的性质，具有什么宪制意义呢？

前文已经指出，“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

一”只是一项政治原则，尚未落实为具体的法权关系，合署办公的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则在

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政治关系法律化。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无论定性为行政权还是定性为

一种新的权力类型，最终的来源均是人民的授权。《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三

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这里存在着一个权力赋予与监督的链条：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将来的监察机关将与此处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并列，因此监察委

员会的监察权最终来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将权力赋予国家机关后，如

何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恰当地行使权力呢？《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抽象的人民的监督权在这里被具体

化为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信访、纪检、巡视、行政

监察、检察、行政诉讼等制度为人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制度通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则试

图为人民行使监督权建立更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机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基础是人民

的监督权，人民授权监察委员会来集中统一行使。因此监察委员会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人

民赋权的国家权力机关，又是人民赋权监察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国家权力机关。

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来源是人民的赋权，但又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因此可以从三个层

面来理解监察委员会设立所带来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这一政治原

则的法律化：第一，监察委员会与被监察对象即“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之间的关

系将法律化，原来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党内关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

会与国家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将来会转变为国家监察机关与被监察对象之

间的法律关系，相应的监察手段也应该通过《国家监察法》或相关法律具体化，比如“双

规”可能会改为留置，并对留置的时间和措施等加以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赋予当事人寻

求法律救济的途径。第二，监察委员会与其业务上有关联的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将

法律化，其中主要是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监察委员会设立后，检察院的职权将受到极大

冲击，检察院对职务犯罪的自侦权将转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

是调查／侦查与审查起诉的关系，将会受到《刑事诉讼法》和《国家监察法》的调整。第三，
监察委员会与产生和监督它的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将法律化，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是

党内机关，不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而监察委员会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对其负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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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监督，将来应该完善法律，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具体途径，比

如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权。监察委员会可以监察行使公权力的人大代表，但人民代表

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有监督和制约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和途径。党和国家的治理体

系包括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两个方面，监察体制改革使得依规治党纳入到依法治国的轨道

上，在原来党政合一的纪检监察体制中，政府的监察机关被吸纳到党的纪检机关中，而监察

委员会的设立，使党的纪检机关将被吸纳到国家监察机关中，政治关系将转变为法律关系。

回溯一下“八二宪法”制定以来的变迁史，考虑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殊性质，考虑

到“三位一体”最高领导人体制的逐步形成，考虑到小组治理在事实上重塑了“八二宪法”

体制下内政和外交权力格局及其对国务院地位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

性质及其对检察体制的冲击，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八二宪法”体制已然发生一定

程度上的权力结构变迁。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则昭示着未来变迁的方向，也就是说“党的领

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将进一步法权结构化。这一变迁的积极意义在于，党的领

导将逐步被法权化，纳入到宪制结构中，从而使得“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示和政治原则，而成为一种宪制结构，并为宪制结构的进

一步演进打下基础。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其宪制意义值得认真对待。

四　结语

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历史主义，一方面，宪法序言均以历史叙事起

笔，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汲取合法性资源，将主权者的决断建立在对历史的理性认知上；另

一方面，宪法本身的更迭也标识着每部宪法的时间属性。《共同纲领》具有临时性，“五四

宪法”具有过渡性，“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具有阶段性，“八二宪法”则以序言中“我国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示着自己“遥遥有期”的时间属性，以至于“八二宪法”

也被视为“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２１〕 社会主义宪法的历史主义传统意味着宪法都是

阶段性产物，旨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作为阶段性产物的宪法却又总是有

一个普遍性的指向，指向某种完满恒定的状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宪法的历史主义传统意

味着宪法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生命力所在。

如上所述，“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

一”，这一复合结构本身就是历史演进的产物，至少直到１９９９年修宪，依法治国原则才加
入到这一复合结构之中。如果将这个“三统一”的复合结构称之为“八二宪法”的主权机

构，那么，这是一个“时间化的主权结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只有在

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中才是可理解的，犹如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只能在一种成长的眼光下才

能真正被理解、被证明一样”。〔２２〕 而在当下这个历史时段，“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

辩证统一”已然纳入到依法治国这一历史轨道，也就是说“辩证统一”处在不断法权化的

历史时点上，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了可供检验的宪制实践，激发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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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此种政治关系法权化的宪制可能性及其方案。

政治关系法权化使得“八二宪法”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依

然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宪法演进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

国的辩证统一”在经历过法权化的历练之后，必然要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带点乌

托邦色彩的语言来说，假如人民在历史中历经锤炼而具有了党一样的认识能力，那么党对

人民的领导与人民的自我治理就直接同一了”。〔２３〕 到了那个时候，“辩证统一”才会得到

真正的统一。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社会主义宪法演进史上，或许标志着

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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